冀港法律界交流合作研討會
（日程草擬）
主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
承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
河北省司法廳
協辦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雙方律師協會（待定）
1.  背景
香港法律業界與國際接軌，同時亦有豐富的內地經驗。河北省經濟發展多元化。各行各業發展規模日益擴大，對高質的法律服務要求也日益迫切。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推動下，河北的企業和法律界可以和香港的法律業充分合作，利用本身已有的優勢，配合香港法律業界的支援，爲進一步拓展內地和海外的市場，作出更好的準備。
2.  目的
通過交流會等形式，介紹兩地法律仲介服務的發展現狀和未來前景，深入探討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冀港兩地法律界合作的機遇。同時協助兩地法律界人士建立聯繫，促進及加強雙方合作。
3.  時間、地點
(一)  
會前領導會見(安排待定)
(二)  
交流合作研討會

時間：
6月24日上午9-12時（暫定）

地點：
中國大酒店三層多功能廳（暫定）

4.  參加人員
港方 -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和律師事務所代表共約10人（待定）
冀方 - 省司法廳、省律師協會、省司法廳直屬律師事務主任、石家莊市司法局直屬律師事務所主任及其他有關機構代表約110人。
5.  建議程式
0845 登記入場
0900 研討會正式開始(由港方主持人宣佈)；由雙方主持人介紹研討會主要內容和與會者(先由港方介紹港方代表，再由冀方介紹冀方代表)
0910 雙方政府代表致歡迎辭(先由港方致辭，再由冀方致辭) 

0920 雙方贈送紀念品儀式
0930 雙方簽訂合作協定(待定) 

0940 雙方業界代表致辭
1010 茶歇
1025 冀港業界代表各就一系列法律事務專題作簡短發言及交流討論

(每個主題10分鐘，每人發言5分鐘) 

（1） 關於冀港律師的緊密合作
· 港方：待定
· 冀方：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河北天捷律師事務所主任鄒強倫
（2） 關於內地企業在港的融資渠道
· 港方：待定
· 冀方：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楊志軍
（3） 關於境外企業擔保法律問題
· 港方：待定
· 冀方：河北百盛律師事務所主任徐文莉
（4） 關於外資介入國企改制的機遇與風險
· 港方：待定
· 冀方：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強
（5） 關於法律對知識産權的保護
· 港方：待定
· 冀方：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丁琛
（6） 關於依法管理房地産市場
· 港方：待定
· 冀方：河北世紀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劉蘭玉
（7） 關於保障促進房地産業健康發展
· 港方：待定
· 冀方：河北太平洋世紀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孫伏龍
1135 自由研討及交流問答
1200 研討會結束
6.  其他相關活動
河北省司法廳建議冀港雙方政府部門及律師協會於活動期間簽訂合作協定。
該建議有待特區政府律政司及相關律師團體研究。
